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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疫指办〔2022〕4号

关于调整疫情防控有关措施的通知

各镇（街道）、永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、市直各单位：

为科学精准做好疫情防控工作，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

和身体健康，根据山西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

公室《关于调整疫情防控有关措施的通知》（晋疫情防控办

发〔2022〕18号)和运城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

《关于调整疫情防控有关措施的通知》（运疫指办发〔2022〕

8号）精神,结合当前疫情形势，现就疫情防控有关措施调整

如下：

一、对14天内有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的入永返永人员实

施“14+5”集中隔离医学观察，分别于第1、4、7、10、14

天开展1次核酸检测；

二、对14天内有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县(直辖市的街道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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乡镇)旅居史的入永返永人员实施“14+5”居家隔离医学观

察，分别于第1、4、7、10、14天开展1次核酸检测；

三、其他省外低风险地区人员入永返永时须持48小时内

核酸检测阴性证明，第一时间向所属村（社区）和单位报备，

做好7天自我健康监测；对不能提供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

证明的，或行程卡显示“*”的，在交通场站或入永环县公

路通道防疫站（卡）立即开展1次核酸检测，登记信息并推

送属地镇（街道），发放防疫告知书后按规定进行分类管控。

在核酸检测结果未报告前，严格居家，不得参加聚餐、聚会

等聚集性活动，不得出入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；

四、省内入永人员加强个人防护，自由有序流动，无需

提供核酸检测阴性证明；

五、第一入境点隔离期满后的入永返永人员，严格落实

“点对点”闭环管理，实施“14+5”集中隔离和“7+2”居

家健康监测，分别于第1、4、7、10、14、17、21天开展1次

核酸检测，并于第7天开展1次抗体检测；

六、不具备居家隔离医学观察条件的，一律实施集中隔

离医学观察；

七、各景区景点、商场超市、农贸市场、餐饮企业（单

位）等重点场所在严格落实常态化防控措施的基础上，加强

日常通风消毒，按照“限量、错峰”要求，不得超过正常接

待量的75%。全市所有文化休闲娱乐健身等密闭场所，严格




